
山东艺术学院文件
山艺院字〔2016〕25 号

山东艺术学院

硕士学位论文检测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学术道德建设，严肃学术纪律，促

进学术诚信，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，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

《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

意见》（学位〔2010〕9 号），学校结合自身实际，充分利用 “学

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”（以下简称系统）对研究生

学位论文进行严格检测。为保证检测工作的顺利实施，特制

定本管理办法。

一、论文检测对象及实施要求

（一）凡拟参加我校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的各类研究生的学

位论文，在盲审之前均须进行检测。

（二）硕士学位论文检测工作由研究生处负责组织。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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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处指定专人使用检测系统进行检测，在系统使用过程中须

对相关检测内容、检测结果等严格保密，不得随意扩散，并

禁止使用该系统对本单位以外或其他不相关的论文进行检

测。

（三）为了便于检测和统计，学位论文应为 Microsoft word

文档，命名方式为：学院_学号_姓名.doc。同时，为提高检

测速度，请将论文的扉页、目录、中英文摘要、参考文献、

致谢等部分删除，仅保留正文部分。

二、论文检测结果及处理意见

（一）对于提交检测的学位论文，系统检测结果（即去除

本人文献检测结果，下同）为“总文字重合比”小于 15%（不

含 15%）的，视为检测通过。

（二）系统检测结果为“总文字重合比”在 15%—50%之间

（含 15%，不含 50%）的，研究生处将检测结果及时反馈给

研究生本人及其导师，研究生在其导师指导下于规定时间内

对论文进行修改，修改完成后再次提交检测。如修改后的学

位论文检测仍未通过，学位申请人须推迟半年重新申请答辩。

（三）系统检测结果为“总文字重合比”在 50%—70%之间

的（含 50%，不含 70%），学位申请人的本次答辩申请无效，

须推迟半年重新申请答辩。“总文字重合比”超过 70%（含

70%）的，须推迟一年重新申请答辩。如重新申请答辩后的

硕士学位论文复检仍未通过，则终止学位申请人的申请资格。



- 3 -

三、附 则

（一）进行硕士学位论文检测只是防止学术不端行为的一

种辅助手段，最终还需要依靠研究生的严格自律和指导教师

的认真把关。各培养单位应加强对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的宣

传教育，促进优良学风建设，杜绝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。研

究生在修改论文过程中，不能为了降低重复率，而出现文章

逻辑性差、文法错误等影响论文整体质量的问题。

（二）硕士学位论文属于抄袭、剽窃、套用他人成果和请

人代笔的，一经发现，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纪律处分直至

取消其学位申请资格。

（三）研究生导师要恪尽职守，严格把关。学位论文如因

导师失察而出现学术不端行为，并给学校声誉造成不良影响

的，将按照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给予导师相应的处理。

（四）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，

原有相关规定同时废止。

山东艺术学院

2016 年 3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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